
附錄  
討論事項 

一、案由：台電公司函請本基金同意專案補助蘭嶼鄉環島

公路道路改善工程配合款 3,500 萬元，提請審
議。 

 

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意見紀要 

(一)召集人： 
1.蘭嶼貯存場土地續租三年回饋金 2.2 億不會增加，但是

額外有什麼特別的需求，可以再討論。 

2.陳報行政院核准之函文事由，應將係基於對地方回饋，
且對貯存場業務推動有所助益之文字納入。 

(二)吳豐盛委員： 

1.為了要讓蘭嶼貯存場土地續租工作能夠順利進行，所以
本基金同意專案補助 3,500 萬，此補助對貯存場土地續

租確有幫助？ 

2.專案補助 3,500 萬看起來說法並不是內含於貯存場土地
續租三年回饋金 2.2 億，而是外加，如果通過以後，審

計部會認定是基金管理會委員通過。 

3.這一個提案我支持，建議這一個提案不要寫是因為貯存
場土地要續租，故同意贊助 3,500 萬，可以述明因環島

公路非常破舊不堪，蘭嶼鄉公所要整建，基於回饋地方

跟貯存場未來營運的需求，所以同意贊助 3,500 萬，這
個理由是比較正當跟充分，審計部比較願意接受。 

 

 
 

 

 
 

 

 
 

 



 
 

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蘭嶼鄉公所提出 3,500 萬專案補助的時候，我們有很明

確跟他們說希列為貯存場土地續租的部分回饋金為條

件，請他們明文承諾，但是鄉長以會引起鄉民的反彈為
由，蘭嶼鄉公所不願意發文回應。惟鄉長也有釋出善

意，認為這一個租約可以慢慢來進行。 

(二)蘭嶼鄉公所針對本案一直透過行政院台東辦公室副執行
長拜訪總統府、行政院請我們再考量，總統府跟行政院

請台電公司能夠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勉力促成。 

(三)台電公司提供 3,500 萬補助，貯存場土地續租約不一定
簽得成；但是不給是絕對簽不成，因此是不是要有一個

權衡，請委員再考量。 

(四) 上一期租約，他們就一直訴求三年 2.2 億的回饋要增
加，台電公司一直不同意增加，因為回饋金會逐年墊

高，所以在上次的租約裡面，維持 2.2 億的回饋三年，

另外有增加 3,000 多萬購置蘭嶼鄉依紗南會館。這一次
回饋訴求，似乎是比照上一期。 

(五)環島公路對台電公司有幫助，廢棄物運輸還會用到一段

公路，所以看起來並不是像上次那樣完全對我們沒有用
處。 

 

 
 

 

 
 

 

 
 

 

 



 

二、案由：108 年度核一廠開始除役，因爐心仍有燃料，新

增核能安全維護工項，為原除役規劃所無項目，

擬於 108 年增列相關安全停機預算 13.0386 億

元，提請審議。 

 

出席委員意見及經濟部相關部門紀要 

 
(一)召集人：因為新北市政府的關係，所以沒有辦法把燃料

棒拿出來，責任也不是在台電公司不作為，對

於台電公司來講，也是有不可控制的因素，我
們就用核能後端營運總費用之預備金來處理。 

(二)吳豐盛委員： 

1 原能會核准的除役計畫，計畫裡面爐心是空的，但現在
裡面還是有燃料棒，這種情形原能會是不是曉得？ 

2.把燃料移到爐心外面去，這一件事是誰要做？台電做，

就應由台電付錢，為什麼要基金付錢？這個要釐清，我
並不是反對列此預算，既然管理會掌管基金收支，應該

要符合相關的法令需求與規定，這之間要有一個分際。 

3.108 年的第一年除役計畫，總共要花多少預算？應該不
包括 108 年增列相關安全停機預算 13 億元？ 

4.今天管理會並不是台電公司的，主管機關是經濟部，所

以如果台電因為有主客觀的因素，沒有辦法如期把爐心
裡面的燃料移到適當的空間，因為 108 年就開始除役

了，而台電公司不能再編核能安全維護預算，需要管理

會來支付這個錢，是要由台電公司來申請，並不是管理
會主動提案並編預算。 

5.這一筆預算一定要編，因為不是台電公司的問題，108

年 1 月 1 日就沒有辦法再編列營運預算，客觀因素也讓
台電公司難為。我講的是這個要有分際，台電公司要說

明有這一些困難，所以請管理會委員來支持，但是一定

要遵循行政程序來申請。 
 

 



(三)吳再益委員： 
因為新北市政府不核准乾式貯存設施水保計畫完工證

明，核一廠一號機已經 3 年沒有發過電，對應實質除

役，這個叫做假設性提早除役。開始除役，因爐心仍有
燃料，新增核能安全維護工項屬額外的費用，此係受外

在因素影響，無法歸責於台電，因此須以務實的概念來

解決這一個問題 
(四)林全能委員(吳志偉代)： 

1.這一個案子有做環評，環保署知道嗎？ 

2.原來除役計畫裡面，你們是一開始除役，燃料就已經全
部移出爐心，或者是 108 年開始的時候慢慢搬，所以原

來的除役計畫是要編一筆錢，請確認當時的除役計畫如

何估列費用？ 
(五)劉文忠委員： 

1. 核一廠除役仍應已確保安全為最高考量。 

2. 核一廠一號機於 107 年 12 月運轉執照屆期，請台電公
司積極配合環保署儘早完成環評作業，俾原能會於 107

年底前核發除役許可，如期除役以落實非核家園。 

3. 台電公司應積極與新北市府溝通，早日取得核一廠一期
乾貯水土保持完工證明，以儘早取出反應器內之用過核

子燃料。核一廠二期室內乾貯亦請台電公司積極趕辦，

並於 110 年 1 月申請建照，115 年 12 月完工啟用，以順
利移出全部用過核子燃料接續拆廠作業，俾有效抑低核

一廠除役費用。 

(六)國營會： 
這一個案子無論責任是在新北市政府或者是台電公司，

都不會是管理會的責任，所以這一個案子的費用勢必要

由核後端基金支應的話，一定要是委員會被動接受預算
申請以後，經審議通過以後才可以支應。 

 

 
 

 

 



 
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除役規劃是假設所有的核燃料都做乾式安全貯存，但
是新北市政府核一廠乾式貯存的完工證明遲遲不肯發

放，若這個乾式貯存場還是不能啟用，108 年就跟原

始的規劃不太一樣。 
(二) 因為現有燃料牽扯到安全，因此相關的維護、運轉要

比照營運期間的規格來執行，這個是原來除役規劃所

沒有考量到的。預估 108 年應該會有相關的核能安全
維護支出，係參酌 106 年核一廠所發生的一些相關費

用。台電公司會盡力撙節，也就是執行維護工作做到

安全，但是又不是過分的維護。 
(三) 本案屬暫時的預算支出，不會很多。因為我們當初估

除役計畫的時候，有估 15％的準備金，此額外增加金

額是在範圍之內，所以對於我們後端基金的影響其實
是在原預估範圍之內，並不是會造成嚴重的影響。 

(四) 原能會知道除役開始爐心仍有燃料這一件事，而且要

求陳報這種狀態之下，如何維護、如何運轉，來照護
安全。下個月初就要把燃料未取出來的設計安全分

析、運轉規範修訂好，因為跟運轉狀態的運轉規範不

一樣，要送到原能會審核，我們現在估的預算，就是
依據哪一些範圍必須要維護運轉，這樣來估列所需要

的預算。 

(五) 在預算方面因為台電公司拿到除役許可之後，我們不
能再編營業的預算，一定要用到除役的預算，所以為

什麼一定要由核後端基金支應是這個原因。這一個部

分原來在核能後端營運總費用重估的理念沒有涵蓋，
現在重估的部分已經做到一個程度，為了不要使重估

複雜化，因此用 15％的準備金來涵括。 

(六) 燃料在爐心或者是燃料池，整個電廠的燃料也是那麼
多，所以環評當中的影響是沒有的，因為這個總量就

是這麼多，此待台電公司再確認。除役是爐心燃料在

很短的時間放到燃料池，因此那一個部分跟除役計畫



講說爐心有燃料，大概沒有什麼兩樣。 
 

 

 
 

 

 
 

 

 
 

 

 
 

 

 
 

 

 
 

 

 
 

 

 
 

 

 
 

 

 
 

 

 



 

三、案由：為利核三廠除役業務推動，擬請同意補助台電

公司國外參訪補助費用預算擬訂為 200 萬元，因

107 年度未編列本項補助案預算，提請審議。 
 

出席委員意見及經濟部相關部門紀要 

 
(一)召集人：陳報經濟部函文內容，請加強論述推動參訪

活動之必要性及正當性。 

(二)劉文忠委員： 
1.核三廠還可以運轉相當時日，不管是為了運轉或者是除

役，跟地方保持良好的關係，這個是絕對有必要的。 

2.補助國外參訪補助費用案，案由說明要強調必要性跟正
當性。 

 

 
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核三廠恆春鎮公所認為除役要取得地方的高度共識，
所以想瞭解核廢料處理的一些國外狀況，且除役取得地

方共識，是社會正義的一部分，故以這一個理由來函要

求台電公司辦理國外參訪活動。 
(二)溝通是長期性工作，應該從長計議，而不是臨到電廠

要除役再做，這樣效果比較差。 

 
 

 

 
 

 

 
 

 

 



 
四、案由：擬研提後端營運研究發展累積金帳目，專款專

用於放射性物料營運技術及最終處置之研究發

展，以符物管法要求，提請審議。 
 

出席委員意見及經濟部相關部門紀要 

 
(一) 召集人： 

1.研究發展目前有在進行？研究發展項目為何？ 

2.本案無急迫性，先確認成立後端營運研究發展累積金帳
目之適法性再議。 

(二)劉文忠委員： 

1.核廢料處置本身是高度的技術，他的技術需經長期的累
積發展。臺灣有臺灣地質各方面的特性，國外的技術無

法直接引用並被移植，所以臺灣也要進行技術發展。 

2.依法律的規定，核能後端營運費用未來十年要撥完，因
實際使用研發費用和應提撥研發費用，有相當落差，我

們認為不能為研究而研究，就濫用研發費用，而是把差

額先保留起來作為 2025 年以後的研發經費使用，大概
最主要的建議是這樣子。 

(三)吳豐盛委員： 

1.事實上使用核能發電的國家，每一年都砸下重金在做研
發工作，臺灣不能置外於這一件事，因此我們後端基金

支持台電公司做這一件事。 

2.累積金帳目這個概念在法規上並沒有明載，我們如何來
取得這樣的法律授權，否則我們沒有辦法來進行累積用

餘研發費用的工作，這點請各位專家、委員來提供更好

的意見，讓台電公司在合法的範圍內來累積研究發展的
經費，以投入這一項工作。 

(四)鄭培富委員： 

這一個案子，我是贊成，但是請台電公司先研究適法
性，留待以後會議再討論，這一個案子今天暫時不討

論。 

 



(五)國營會： 
  1.請委員看後端營運研究發展費用原始母法的條文：

「……以核能後端營運基金額度提撥 2％以上的金額籌

撥經費，……」，並不是每一年提撥額度的 2％，是核後
端基金的 2％，並沒有規定每一年提撥。 

2.後端基金的提撥由原來每一年度的發電率改為年金制，

不可能在沒有法律規定之下，再許可自己開一個帳戶當
小金庫，把用剩研究發展金額累積下來再設立一累積金

帳目，沒有法律規定是不可以私設。 

 
 

 

 
 

 

 
 

 

 
 

 

 
 

 

 
 

 

 
 

 

 
 

 

 



 
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台電公司核後端業務有五大計畫，高放處置、低放處
置、放射性廢棄物運貯、乾式貯存及除役，台電公司即

使用這一個研究發展經費來做國內技術深耕的培養。 

(二) 以往，台電公司事實上每一年提撥到後端基金的金額
約 100 多億，研究發展費用是 2 至 3 億的範圍，我們

平常研究的經費也差不多是這個範圍，這個目前都沒

有問題。但是現在改採年金制以後，114 年以後不會
有基金的提撥，但是 114 年以後，相關的研究發展還

是要繼續去進行，故有設立累積金帳目之構想。 

 
 

 

 
 

 

 
 

 

 
 

 

 
 

 

 
 

 

 
 

 

 



 
 

 

 
 

 

 
 

 

 
 

 

 
 

 

 
 

 

 
 

 

 
 

 

 
 

 

 
 

 

 
 

 

 



 
 

 

 
 

 

 
 

 

 
 

 

 
 

 

 
 

 

 
 

 

 
 

 

 
 

 

 
 

 

 
 

 

 


